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758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吳念恒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1月30日止，

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

幣1萬元，及於民國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

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幣3548元。如有遲誤一期履

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OO

O、OOO。嗣兩造於民國112年3月30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兩願離婚並於當日辦理離婚登記完畢。系爭協

議約定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

子女之生活費合計新臺幣（下同）1萬元，至未成年子女均

滿18歲為止，並因聲請人於婚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故約

定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

後開始匯款。依約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開始，按月給付

未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元予聲請人，至兩造之次子OOO滿18歲

止，然相對人迄僅給付5000元予聲請人，餘均未依約履行等

語。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2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

對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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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㈡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2月30日止，按

月給付聲請人1萬元。

二、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婚前所有負債都由相對人負擔。此段期

間伊也有陸續匯款至OOO帳戶，並有匯款6600元至彰化銀行6

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此外，伊也有於113年10月11日至OO

O就讀之學校繳納學費。伊並非如聲請人所述未支付費用，

並請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OOO18歲和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

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86條前段、第15

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

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

任意反悔。又按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

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

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

權。又觀諸民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規定之立法

意旨，法院為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均應以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為依歸，如無

特別情事，法院更不得任意變更較父母協議給付金額為低而

有背於未成年子女之固有扶養權利之有利事項（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父母對於未成

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

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

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089條第1項前段、第1116條

之2定有明文。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

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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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嗣

於112年3月30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生

活費合計1萬元至2位未成年子女滿18歲為止，因聲請人於婚

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兩造乃約定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

起1年後開始匯款予聲請人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

兩願離婚協議書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屬實。又

系爭協議書記載：「三、其他：（一）因雙方個性不合協議

離婚.兩人所生之2位子女.男方：甲○○每個月負擔2位子

女.生活費共1萬至2位子女滿18歲為止.因女方婚姻中積欠男

方12萬.故2位子女生活費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

等語之真意為兩造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

1萬元至OOO滿18歲為止，業據聲請人當庭陳明在卷，相對人

就聲請人此部分陳述已受合法通知，未予爭執，且於書狀中

陳稱「懇求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未成年子女OOO1

8歲和解等語」，堪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屬實。則聲請人主

張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起至OOO滿18歲止，按月給付未成年

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即堪採取。

(三)相對人抗辯其已分3次各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費5000元予聲

請人之事實，業據提出line對話資料為證，應可採信。至相

對人另抗辯其曾給付OOO學費、匯款6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

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採信。準此，相對人自113

年4月起至同年6月30日止，應給付之未成年子女生活費金額

合計為3萬元(3個月，每月1萬元)，扣除相對人已支付之未

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5000元後，相對人就此部分尚積欠聲請

人1萬5000元未依約給付，則聲請人就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

付1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翌日即113年7月1

6日起(送證證書見本院卷第4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第1項所示。　

(四)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OOO滿18歲之日即118年12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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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

元，業如前述。則相對人即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118年11

月3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1萬

元，及於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3548元(計算式：0000

0(00/31日)=35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扶養費乃維持受

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

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

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

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

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

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如遲誤一期履行者，

其後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佳

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基上，聲請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聲請範圍，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

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

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

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

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

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

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

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

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

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

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

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

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

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

原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

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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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旨參照）。相對人固抗辯其曾有支付扶養相關費用，並

非完全無支付費用，請求調整扶養費為每月支付3000元云

云。惟相對人並未舉證證明上開據以主張情事變更之事實，

為簽署離婚協議書當時所不能預料，相對人本得自行風險評

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

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情事變更原則，

請求變更給付。據此，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

述。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黃鈺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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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758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吳念恒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1月3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幣1萬元，及於民國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幣3548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OOO、OOO。嗣兩造於民國112年3月30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兩願離婚並於當日辦理離婚登記完畢。系爭協議約定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新臺幣（下同）1萬元，至未成年子女均滿18歲為止，並因聲請人於婚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故約定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依約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開始，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元予聲請人，至兩造之次子OOO滿18歲止，然相對人迄僅給付5000元予聲請人，餘均未依約履行等語。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2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2月3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1萬元。
二、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婚前所有負債都由相對人負擔。此段期間伊也有陸續匯款至OOO帳戶，並有匯款6600元至彰化銀行6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此外，伊也有於113年10月11日至OOO就讀之學校繳納學費。伊並非如聲請人所述未支付費用，並請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OOO18歲和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86條前段、第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又按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又觀諸民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規定之立法意旨，法院為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均應以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為依歸，如無特別情事，法院更不得任意變更較父母協議給付金額為低而有背於未成年子女之固有扶養權利之有利事項（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089條第1項前段、第1116條之2定有明文。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嗣於112年3月30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至2位未成年子女滿18歲為止，因聲請人於婚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兩造乃約定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予聲請人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兩願離婚協議書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屬實。又系爭協議書記載：「三、其他：（一）因雙方個性不合協議離婚.兩人所生之2位子女.男方：甲○○每個月負擔2位子女.生活費共1萬至2位子女滿18歲為止.因女方婚姻中積欠男方12萬.故2位子女生活費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等語之真意為兩造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1萬元至OOO滿18歲為止，業據聲請人當庭陳明在卷，相對人就聲請人此部分陳述已受合法通知，未予爭執，且於書狀中陳稱「懇求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未成年子女OOO18歲和解等語」，堪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屬實。則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起至OOO滿18歲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即堪採取。
(三)相對人抗辯其已分3次各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費5000元予聲請人之事實，業據提出line對話資料為證，應可採信。至相對人另抗辯其曾給付OOO學費、匯款6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採信。準此，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至同年6月30日止，應給付之未成年子女生活費金額合計為3萬元(3個月，每月1萬元)，扣除相對人已支付之未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5000元後，相對人就此部分尚積欠聲請人1萬5000元未依約給付，則聲請人就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付1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翌日即113年7月16日起(送證證書見本院卷第4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OOO滿18歲之日即118年12月12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業如前述。則相對人即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1萬元，及於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3548元(計算式：00000(00/31日)=35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基上，聲請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聲請範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相對人固抗辯其曾有支付扶養相關費用，並非完全無支付費用，請求調整扶養費為每月支付3000元云云。惟相對人並未舉證證明上開據以主張情事變更之事實，為簽署離婚協議書當時所不能預料，相對人本得自行風險評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變更給付。據此，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黃鈺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758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吳念恒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1月30日止，
    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
    幣1萬元，及於民國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
    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幣3548元。如有遲誤一期履
    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OOO
    、OOO。嗣兩造於民國112年3月30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下稱系
    爭協議)，兩願離婚並於當日辦理離婚登記完畢。系爭協議
    約定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
    女之生活費合計新臺幣（下同）1萬元，至未成年子女均滿1
    8歲為止，並因聲請人於婚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故約定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
    開始匯款。依約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開始，按月給付未
    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元予聲請人，至兩造之次子OOO滿18歲止
    ，然相對人迄僅給付5000元予聲請人，餘均未依約履行等語
    。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2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
      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2月30日止，按月
      給付聲請人1萬元。
二、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婚前所有負債都由相對人負擔。此段期
    間伊也有陸續匯款至OOO帳戶，並有匯款6600元至彰化銀行6
    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此外，伊也有於113年10月11日至OO
    O就讀之學校繳納學費。伊並非如聲請人所述未支付費用，
    並請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OOO18歲和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
    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86條前段、第15
    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
    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
    任意反悔。又按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
    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
    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
    權。又觀諸民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規定之立法
    意旨，法院為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均應以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為依歸，如無
    特別情事，法院更不得任意變更較父母協議給付金額為低而
    有背於未成年子女之固有扶養權利之有利事項（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父母對於未成
    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
    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
    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089條第1項前段、第1116條
    之2定有明文。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
    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嗣
    於112年3月30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生
    活費合計1萬元至2位未成年子女滿18歲為止，因聲請人於婚
    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兩造乃約定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
    起1年後開始匯款予聲請人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
    兩願離婚協議書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屬實。又
    系爭協議書記載：「三、其他：（一）因雙方個性不合協議
    離婚.兩人所生之2位子女.男方：甲○○每個月負擔2位子女.
    生活費共1萬至2位子女滿18歲為止.因女方婚姻中積欠男方1
    2萬.故2位子女生活費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等
    語之真意為兩造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1
    萬元至OOO滿18歲為止，業據聲請人當庭陳明在卷，相對人
    就聲請人此部分陳述已受合法通知，未予爭執，且於書狀中
    陳稱「懇求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未成年子女OOO1
    8歲和解等語」，堪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屬實。則聲請人主
    張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起至OOO滿18歲止，按月給付未成年
    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即堪採取。
(三)相對人抗辯其已分3次各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費5000元予聲
    請人之事實，業據提出line對話資料為證，應可採信。至相
    對人另抗辯其曾給付OOO學費、匯款6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
    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採信。準此，相對人自113
    年4月起至同年6月30日止，應給付之未成年子女生活費金額
    合計為3萬元(3個月，每月1萬元)，扣除相對人已支付之未
    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5000元後，相對人就此部分尚積欠聲請
    人1萬5000元未依約給付，則聲請人就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
    付1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翌日即113年7月1
    6日起(送證證書見本院卷第4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第1項所示。　
(四)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OOO滿18歲之日即118年12月12
    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
    ，業如前述。則相對人即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118年11月3
    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1萬元，
    及於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3548元(計算式：00000(00
    /31日)=35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
    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
    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
    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
    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
    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
    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
    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佳利益
    。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基上，聲請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聲請範圍，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
    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
    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
    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
    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
    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
    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
    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
    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
    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
    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
    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
    。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
    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
    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
    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
    意旨參照）。相對人固抗辯其曾有支付扶養相關費用，並非
    完全無支付費用，請求調整扶養費為每月支付3000元云云。
    惟相對人並未舉證證明上開據以主張情事變更之事實，為簽
    署離婚協議書當時所不能預料，相對人本得自行風險評估以
    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
    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
    變更給付。據此，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黃鈺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758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吳念恒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1月3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幣1萬元，及於民國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OOO、OOO扶養費用合計新臺幣3548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OOO、OOO。嗣兩造於民國112年3月30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兩願離婚並於當日辦理離婚登記完畢。系爭協議約定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新臺幣（下同）1萬元，至未成年子女均滿18歲為止，並因聲請人於婚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故約定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依約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30日開始，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元予聲請人，至兩造之次子OOO滿18歲止，然相對人迄僅給付5000元予聲請人，餘均未依約履行等語。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2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18年12月3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1萬元。
二、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婚前所有負債都由相對人負擔。此段期間伊也有陸續匯款至OOO帳戶，並有匯款6600元至彰化銀行6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此外，伊也有於113年10月11日至OOO就讀之學校繳納學費。伊並非如聲請人所述未支付費用，並請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OOO18歲和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86條前段、第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又按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又觀諸民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規定之立法意旨，法院為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均應以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為依歸，如無特別情事，法院更不得任意變更較父母協議給付金額為低而有背於未成年子女之固有扶養權利之有利事項（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089條第1項前段、第1116條之2定有明文。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嗣於112年3月30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至2位未成年子女滿18歲為止，因聲請人於婚姻中積欠相對人12萬元，兩造乃約定相對人應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予聲請人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兩願離婚協議書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屬實。又系爭協議書記載：「三、其他：（一）因雙方個性不合協議離婚.兩人所生之2位子女.男方：甲○○每個月負擔2位子女.生活費共1萬至2位子女滿18歲為止.因女方婚姻中積欠男方12萬.故2位子女生活費於協議離婚日起1年後開始匯款.」等語之真意為兩造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1萬元至OOO滿18歲為止，業據聲請人當庭陳明在卷，相對人就聲請人此部分陳述已受合法通知，未予爭執，且於書狀中陳稱「懇求協調是否能以每月3000元支付到未成年子女OOO18歲和解等語」，堪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屬實。則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自113年4月起至OOO滿18歲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即堪採取。
(三)相對人抗辯其已分3次各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費5000元予聲請人之事實，業據提出line對話資料為證，應可採信。至相對人另抗辯其曾給付OOO學費、匯款6600元幫聲請人繳房租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採信。準此，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至同年6月30日止，應給付之未成年子女生活費金額合計為3萬元(3個月，每月1萬元)，扣除相對人已支付之未成年子女生活費1萬5000元後，相對人就此部分尚積欠聲請人1萬5000元未依約給付，則聲請人就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付1萬5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翌日即113年7月16日起(送證證書見本院卷第4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相對人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OOO滿18歲之日即118年12月12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合計1萬元，業如前述。則相對人即應自113年7月30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計1萬元，及於118年12月30日前給付聲請人3548元(計算式：00000(00/31日)=35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但惟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相對人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基上，聲請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聲請範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相對人固抗辯其曾有支付扶養相關費用，並非完全無支付費用，請求調整扶養費為每月支付3000元云云。惟相對人並未舉證證明上開據以主張情事變更之事實，為簽署離婚協議書當時所不能預料，相對人本得自行風險評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變更給付。據此，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黃鈺卉


